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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受益憑證買賣辦法 
第十條之一、第十四條之一及第十九條新增及修正條

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十條之一 

指數股票型基金受益憑證

辦理分割或反分割作業，分

割或反分割後受益憑證上

市買賣日升降幅度之計

算，以分割或反分割前受益

憑證最後交易日之收盤價

格除以分割或反分割後受

益權單位數與原受益權單

位數之比率為計算之基準。 

前項分割或反分割前受益

憑證如無最後交易日收盤

價格，則以本公司營業細則

第五十八條之三第四項第

二款之原則所決定價格替

代。 

無 一、新增條文。 

二、為配合 ETF受益

憑證分割或反

分割作業，增訂

分割或反分割

後受益憑證上

市買賣日升降

幅度之計算基

準。 

第十四條之一 

指數股票型基金受益憑證

於分割及反分割作業期

間，應自停止過戶日前兩個

營業日起，停止申購及買回

至停止過戶期間屆滿。 

無 一、新增條文。 

二、為配合 ETF 受

益憑證分割及

反分割作業，確

認受益人受益

憑證單位數之

正確性，ETF 於

分割及反分割

作業期間，停止

初級市場申購

及買回。 

第十九條 

第二條第二款第一目之受

益憑證及其加掛 ETF 受益

憑證，得互相轉換，轉換單

位為一交易單位轉換一交

易單位。 

委託人向證券經紀商申請

轉換，經本公司轉知證券集

第十九條 

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一

目之受益憑證及其加掛

ETF 受益憑證，得互相轉

換，轉換單位為一交易單位

轉換一交易單位。 

委託人向證券經紀商申請

轉換，經本公司轉知證券集

一、依法制作業規範

酌修第一項文

字。 

二、為第二條第二款

第一目之受益憑

證及其加掛 ETF

受益憑證執行反

分割作業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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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保管事業確認其申請數

額小於等於保管劃撥帳戶

可用餘額後，由本公司回報

證券商申請轉換成功。 

轉換時間為上午八時三十

分至下午五時。 

第一項受益憑證以融資買

進及借入部位不得申請轉

換。 

第二條第二款第一目之受

益憑證及其加掛 ETF 受益

憑證於分割及反分割作業

期間，應自停止過戶日前兩

個營業日起停止轉換至停

止過戶期間屆滿。 

中保管事業確認其申請數

額小於等於保管劃撥帳戶

可用餘額後，由本公司回報

證券商申請轉換成功。 

轉換時間為上午八時三十

分至下午五時。 

第一項受益憑證以融資買

進及借入部位不得申請轉

換。 

 

級市場停止買

賣，配合停止轉

換，爰新增第五

項。 

 

 


